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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23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 年 1月 1 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预计本报告期业绩将亏损或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的，应披露以下表格： 

项目 本报告期（单位：万元） 上年同期（单位：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500.00～-16,500.00 -2,154.79 

 

 

二、本期业绩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 

2023 年因宏观环境原因项目进度低于预期，但公司项目储备充足，销售收

入略有增长。 

由于“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出现合同纠纷，公司对项目涉及相关涉及资



产计提坏账准备 15,826.53 万元，导致净利润出现大幅下滑，具体情况如下： 

一、纠纷基本情况 

2023年1月，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创光电”、“公司”）

与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综能”）就“双碳绿色能源中

心项目”在成都川综能总部办公楼会议室签订《物资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

122,996,613.00元（人民币）； 2023年4月微创光电与湖北省智慧数字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数字”）就“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签订了两份《物资

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74,379,594.00元（人民币），智慧数字销售方为川综

能，微创光电承担该项目的采购工作。 

2024年2月，公司与川综能对以上涉及“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的合同及

实际履约情况存在异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鉴于双方对履约情况的差异，公司

存在蒙受损失的风险，公司寻求通过第三方调解矛盾，了解事实真相。2024年2

月22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出具了先行调解告知书，组织双方进行先行调解。 

 

二、涉及风险事项对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影响 

鉴于对该合同的实际履约情况存在争议，“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相关收

入确认依据不足，未对该项目确认销售收入，2023年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已

确认的销售收入公司将在年度审计完成时及时更正。 

该项目已收到未确认收入的回款计入预收账款。 

公司已支付的该项目采购款项15,826.53万元计入其他应收款，基于审慎性

原则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三、公司对“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风险的应对措施 

1、公司已成立专门小组处置该项目风险，核查事情真相，通过协商和法律

途径全力争取挽回和减少经济损失。  

2、通过与上下游企业的商业谈判争取挽回和减少经济损失。 

3、为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国有资产

流失，本事件中主要的责任人陈军和王昀出具承诺书以持有公司股份积极补偿公

司在“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的实际损失，具体方案待相关事项明确后，在合



法合规前提下与公司协商制定。 

4、公司已就合同纠纷相关事宜向国资股东湖北交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

北交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进行了汇报和沟通，国资股东高度重视，表示支持上市

公司采取必要的手段切实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持公司正

常经营不受影响，并继续全面支持上市公司经营发展。 

 

三、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不构成公司

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最终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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